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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于 2010 年 1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本公司和浙江天际橡胶

有限公司、浙江天铁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利丰塑胶有限公司等 11 家法人股东和

自然人股东共同为天台县银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信小额贷款

公司”)拟向中国农业银行天台县支行申请的额度为人民币叁仟万元（￥30，000，

000.00 元），期限为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本次担保不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天台县银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9 月 21 日，注册地点为天

台县福溪街道桥南路 16 号，法定代表人为徐小敏，注册资本为陆仟万元，经营

范围为办理各项小额贷款，办理小企业发展、管理、财务等咨询，经省金融办批

准的其它业务。本公司为银信小额贷款公司的主发起人，出资比例为 20%。本公

司与其他 10 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6050.62 万元，负债总额为 18.69

万元，净资产为 6031.93 万元；2009 年度营业收入为 106.60 万元，利润总额为

42.57 万元，净利润为 31.9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天台县银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份比例 

1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1200 20% 

2 浙江利丰塑胶有限公司 600 10% 

3 浙江天际橡胶有限公司 600 10% 

4 浙江天铁实业有限公司 600 10% 

5 天台县银兴机械铸造有限公司 360 6% 



 

6 浙江鸿盛原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180 3% 

7 天台县洪氏安全玻璃有限公司 60 1% 

8 朱明辉 600 10% 

9 叶月仙 600 10% 

10 陈邦锐 600 10% 

11 徐世虎 600 10% 

合计 6000 100% 

三、拟签署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银信小额贷款公司全体股东共同担保）。 

2、担保期限：自该笔担保生效之日起一年。 

3、担保金额：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银信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稳定，偿债能力较强，担保风险

可控，对其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有利于扩大银信小额贷款公司业务，

增加本公司收益。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同意本公司和其他全体股东共同

为银信小额贷款公司提供叁仟万元期限为一年的综合授信提供最高额不可撤销

担保。本次担保事项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前，本公司已获批准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300 万美元（约 2000

万人民币），合计占 2008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4.06%，全部是为上海银畅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本次担保后，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约为

5000 万元，占 2008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0.16%.本公司的子公司无对外担保。

本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止 2010 年 1 月 29 日，本公司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累计金额为 0。 

六、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的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是本次被担保对象银信小

额贷款公司的主发起人，上述被担保对象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

批程序均符合证监发[2003]56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7 号：对外提供财

务资助》、《公司章程》等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及子公司均不存在逾

期担保情况，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况。 

因此，我们认为本次董事会拟为银信小额贷款公司提供担保符合有关规定的



 

要求，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二月二日 

 


